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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有农村集体经济

使农民收入稳定、收入分配合理有序,也要有存量用地来进行村庄规划建设,从而实现富美新农村。但目

前我国农村大量资产还处于闲置未利用状态。学习借鉴先进典型案例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结论具备一

定的实用性,能为其他地区的农村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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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房闲置的现状 

农村有几间闲置的农舍？许多部门

和个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国土资源

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农村地

区至少有7000万闲置房屋,农村居民区

的闲置闲置土地面积约为200万公顷。随

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数字正在

逐渐增加。 

闲置农用房中,一些建设周期长,结

构破坏严重,外观较旧的房屋基本上处

于长期闲置状态,无人居住,占比总体较

小。有些房屋的建设周期较短,较新,但

房屋主体较好的房屋仍然适合人们居

住。但是,由于房屋的主人常年外出工作

或搬到城镇,他们偶尔会使用他们在新

年和节日期间回到家乡时会暂时居住,

导致这些房屋的闲置时间超过使用时

间。大量闲置农舍构成了闲置农舍的主

体。农舍是农民或其组织的重要资产。在

农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舍的闲置就是

农民资产的流失。而且,大量闲置房屋的

存在对个体农民和集体组织都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1.1安全隐患是显而易见的 

闲置的农舍,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原

来好的木头,砖瓦失去了使用价值,再加

上风,日晒雨淋,草堆满院子,农舍变得

容易倒塌,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并损害

了农民。安全和财产安全。 

1.2这不利于实施农村振兴战略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农村振兴

战略的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已提上日

程。但是,由于农村闲置房屋数量众多,

而且大部分闲置不在统一规划范围内,

因此拆除和搬迁工作很难顺利进行。计

划执行不力导致了每年都强调计划,村

庄年复一年保持不变的现象。 

1.3容易引起对宅基地的争执 

因为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各种法律法

规知之甚少,所以在大多数农民的心中,

宅基地是私有财产,这导致农民建房的

随意性更大,建筑环境混乱。此外,如果

有房屋,基地分布不均,很容易导致群众

争夺家园而引起的矛盾和纠纷,影响邻

居的和谐和农村的稳定发展。 

1.4土地价值损失 

土地是农业的最基本生产要素,农

村地区最宝贵的发展资源,也是斯里兰

卡大量出生和成长的农民最基本的生存

资源。但是,由于农民对土地资源的认识

不高,大量闲置农舍占用的宅基地也处

于闲置状态,土地价值主要表现为土地

使用价值。由于使用房屋,因此无法在一

段时间内重新种植房屋,并且将其闲置

一天。它将失去一天的使用价值,并严重

浪费土地资源。 

2 我国农房宅基地制度改革 

2.1农房土地制度改革 

2016年中办、国办《关于完善农村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

见》要求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

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形成层次分明、结

构合理、平等保护的“三权分置”格局。

各试点地区积极探索,形成了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土

地股份合作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土地托管等试点

经验,实现了承包地“三权分置”,发展

了一大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

民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2.2农房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2020年1月实施的《土地管理法》

中指出,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这

一系列文件中都提及了盘活农村闲置

宅基地问题。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农村建

设用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

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具有无偿性、成员

性、封闭性,农户仅具有居住权,农户对

宅基地的财产权和使用权难以得到体

现,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

权“三权分置”改革,就是为了保障和

实现农户权益,落实村集体的宅基地所

有权,保障农户的宅基地资格权和农民

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

屋使用权。 

3 闲置农房盘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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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快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改造 

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促

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社会整体资源配

置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

府应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促进严格执

行每个村庄的总体村庄规划,规范村庄

布局,利用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转

移支付,提高对农村的认识。农村交通

道路,网络通讯,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保

护等条件,改善农村发展的艰苦环境,

改善农村社会管理,增强其便利性,舒

适性和安全性,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基础用于农村闲置房屋的综合利用。政

府应从满足农民生活和生产需要入手,

在规划乡镇建设,规范农村住房交易市

场,建立宅基地储备制度,加强对农民

的指导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控制。

农舍的结构。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村

庄的改造,将促进闲置农舍的利用,并

降低闲置率。 

3.2建立农村房地产租赁交易平台,

促进农村闲置住房市场化 

由于各种系统和管理政策的限制,

许多现代平台工具不敢涉足农村房地产,

从而导致农舍被冻结,基本上零交易,并

巩固了农舍的闲置。目前,该国正在加快

农村宅基地和农舍的改革。建立了诸如

“三权分离”之类的土地制度,为振兴闲

置的农舍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依据。建立

农村房地产租赁交易平台,促进农村闲

置住房市场化,可以为农村闲置住房提

供广阔,公平,即时的交易环境,调动农

村房屋所有者的租赁热情,取得较高的

经济效益。对农舍的需求还可以轻松快

捷地找到合适的建筑物。因此,有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要积极搭建农村房地产租赁

交易平台,促进农民闲置农庄的市场化。 

3.3加强对土地法律制度和宅基地

政策的宣传教育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开展深

入,持续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我国

的国情和法律法规,提高干部群众的土

地意识和珍惜土地意识；依法提高对土

地利用的认识,强化土地利用。它可以采

用宣传海报,在线平台,微信公众号,电

视等移动宣传形式,也可以在不同范围

内组织讲座或演讲或其他现场形式,大

力开展土地资源的保护与保护。合理建

房,闲置宅基地以及房屋拆迁方法和其

他问题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促进闲

置宅基地的利用和流通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的认识,树立土地保护理念,合理有效

地处理闲置宅基地和房屋,促进闲置宅

基地的流通。农村地区,改善土地和房屋

的可用性和益处。 

3.4调整完善农村房屋买卖有关法

律法规和配套制度 

在原有法律制度的框架下,闲置农

舍的流通不畅,导致大量闲置农舍没有

合法的流通渠道,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尤

其是在郊区,随着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

的日益旺盛,城市建筑物和农村房屋之

间巨大的利益鸿沟带来的利益诱惑导

致了私人交易的隐性市场的存在。隐性

交易市场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农村房

屋流通市场的混乱秩序也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有必要

适当调整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配套

制度,以购买和出售农村房屋。因此,

有必要不断完善农村房屋买卖制度,建

立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建

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护农

民的切身利益。 

3.5加强管理者责任机制 

县乡土地资源和房屋建设管理部门

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对闲置农舍的管理最

为重要。为了加强依法管理宅基地的责

任,应当建立联合责任机制,明确每个管

理主体的责任,完善农村宅基地和房屋

监督管理制度,落实工作职责,形成责任

制。联手执法监督,加大对闲置宅基地的

控制力度,实施住房处置政策,将共同遏

制违法违法建设。 

4 结束语 

农房是农村各主体的重要财产,一

直是农村各主体进行活动的依托,构成

了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随着农村

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

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并向城镇

迁移,大量农房闲置,对农房利用产生

重要影响,造成资源浪费,致使农民资

产的流失。 

[参考文献] 

[1]房建恩.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

“三权分置”的功能检视与实现路径[J].

中国土地科学,2019,33(5):23-29. 

[2]刘守英.土地活才有城乡融[J].

农村经营管理,2019,(6):12-13. 

[3]韩长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J].农业经济问题,2019,(1):4-16. 

[4]祁全明.我国农村闲置宅基地的

现状、原因及其治理措施[J].农村经

济,2015,(8):2. 

 

 

 


